
孔子“祖述堯舜”探微

孔祥來

提　 　 要

孔子既“憲章文武”，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就是因

革損益周之禮樂制度以重建秩序，是孔子一生孜孜不倦的志業。

“祖述堯舜”則是繼承堯舜相傳的“中”道，是孔子在“知天命”

以後思想上發生的升華。“中”道貫穿於經傳，堯傳舜，舜傳禹，

禹傳成湯，成湯傳文武，文武傳孔子，“中”道一以貫之於孔子的

全部思想。這個源遠流長的傳承譜系，構成了象徵華夏文明綿

延不息、一脈相承的“道統”，代表著華夏民族的歷史認同。孔

子晚年編撰《尚書》、《春秋》，分别於形式和内容上體現了他承

接“道統”的文化自覺。

關鍵詞：祖述　 中道　 一以貫之　 道統　 自覺

《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據《史記·孔子世

家》載，《中庸》是子思子所作〔１〕，本是《禮記》中的一篇，後朱子

析出以充“四書”。子思子是孔子之孫而學於七十子，那麽“祖

述”的説法當是子思子接聞於七十子〔２〕，是七十子對孔子思想

學術淵源的一種概括。雖然先秦所傳堯舜事迹，自墨子已與孔

子“取舍不同”（《韓非子·顯學》），但僅是“取舍不同”而已，不

足以否定存在孔子“祖述堯舜”的可能。至近代疑古思潮興起，



先是顧頡剛先生認定《論語·堯曰》篇出自戰國之末、秦漢之

交〔３〕，進而有童書業先生又疑《論語》中稱及堯舜諸條皆與孔子

無關，並作《仲尼不祖述堯舜考》，公開否定孔子“祖述堯舜”的

説法〔４〕。《堯曰》篇的形成年代容有異議，但一併懷疑《論語》中

所有稱及堯舜之語並斷言“仲尼不祖述堯舜”，則缺乏充足的史

料依據。童氏的觀點没有得到太多的響應，也没有引起學術界

的進一步討論，似乎疑者自疑，信者自信，“仲尼祖述堯舜”的真

僞義涵迄今仍是研究中没有清晰認識的問題，這對於全面理解

孔子的思想體系顯然是一個重大闕失。本文認同《中庸》的説

法，但是這種説法有什麽思想或文獻上的依據？又當如何理解

孔子之“祖述”？在思想文化上有什麽影響或體現？本文嘗試

分三個部分來一一釐清這些問題。

一、 孔子“祖述堯舜”説考證

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

佾》）曰：“吾説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

禮，今用之，吾從周。”（《中庸》）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

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孔子明言自己“從周”，以傳承

周之禮樂文明爲職志，自“志於學”（《論語·爲政》）以至周遊

列國，孜孜以求於“克己復禮”（《論語·顔淵》）而再造“東周”

（《論語·陽貨》），老衰之年猶歎久不復“夢見周公”（《論語·

述而》）。《中庸》云孔子“憲章文武”，已明載於經傳，然曰“祖

述堯舜”，則根據何在呢？

從傳世與出土的先秦文獻來看，堯舜傳説於孔子之前已經

存在〔５〕。在《國語》和《左傳》這兩部書中，周、魯、晉、楚之大史

卿大夫有十二處稱述堯舜，涉及十事，那麽在周王室及魯、晉、楚

諸國必流傳著許多堯舜的傳説，藏有相關的文獻資料。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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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古”而“敏以求之”（《論語·述而》），他必然查閲過藏於魯

國的文獻資料，熟知流傳於魯地的堯舜傳説。且孔子之“敏求”

不限於魯國，還曾學於熟知黄帝、炎帝、共工、大暤、少暤、顓頊之

傳説的郯子（《左傳·昭十七年》）。《史記·孔子世家》又載孔

子適周向老子問禮事〔６〕，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史記·老子

韓非列傳》），則以孔子之好學，除了問禮，恐怕也翻閲了不少周

王室收藏的“古史”資料。另外，陳是帝舜之後〔７〕，自當保存許

多有關堯舜的傳説與文獻，孔子周遊列國在陳停留過相當長的

時間，也不會不去學習。所以，孔子好古而有博學之實，嘗答

“墳羊”、“骨節專車”、“石砮”之問（《史記·孔子世家》），解“黄

帝三百年”（《大戴禮記·五帝德》）、“有夔一足”（《韓非子·外

儲説左下》、《吕氏春秋·慎行論·察傳》）之惑，爲宰我述黄帝、

顓頊、帝嚳、堯、舜、禹之德（《大戴禮記·五帝德》），與子羔論堯

舜所以爲帝等〔８〕。孔子於堯舜傳説，固已知之矣。

考《論語》與二戴《禮記》，孔子不僅熟知堯舜之傳説，且對

二帝皆有著極高的贊譽。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

而不與焉。”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

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

章！”（《論語·泰伯》）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公》）曰：“舜其大知也與？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

爲舜乎？”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

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中庸》）曰：“有君民之大德，有

事君之小心”，“後世雖有作者，■帝弗可及也已矣。”（《禮記·

表記》）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

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其言不貳，其德不回，

四海之内，舟輿所至，莫不説夷。”曰：“蟜牛之孫，瞽叟之子也，

曰重華。好學孝友，聞于四海，陶家事親，寛裕温良，敦敏而知

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親。……其言不惑，其德不慝，舉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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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平。”（《大戴禮記·五帝德》）

當然，贊譽不等於“祖述”，“祖述”與“憲章”一樣，也含有

繼承之義。雖然孔子對堯、舜二帝敬慕之情常常溢於言表，卻一

次也没有説過要繼承他們，祖述他們。那麽《中庸》之説難道真

的是無中生有嗎？考察這個問題，或者不能僅僅拘泥於“祖述”

二字，而更應會其義。顔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

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論語·衛靈公》）行夏時，乘殷

輅，服周冕，體現了孔子在制度層面一貫地因革損益思想。但它

處孔子論制度因革損益皆只及夏、殷、周三代而云“從周”，此處

卻又繼之以“樂則《韶舞》”，無疑是一個十分值得注意的變化。

《韶》是舜樂〔９〕，《尚書·■陶謨》曰：“《簫韶》九成，鳳皇來

儀。”〔１０〕蓋樂必有舞，若季札之“見舞《韶箾》者”（《左傳·襄二

十九年》），故云“樂則《韶舞》”〔１１〕。“箾”即“簫”，“韶箾”即

“簫韶”，“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１２〕。舜能繼承帝堯

之德而作《韶》樂，那麽此處孔子云“樂則《韶舞》”者，不亦欲紹

堯舜而致其德嗎？“仲尼祖述堯舜”明矣！

孔子表達“祖述堯舜”的理想，唯於此一見答顔子問〔１３〕，而

與其他弟子鮮有談起，是什麽原因呢？筆者推測，可能是緣於孔

門教不躐等、學不躐等的教學宗旨———唯顔子足以與語“祖述”

之義也〔１４〕。顔子是孔門高弟，“聞一以知十”（《論語·公冶

長》），孔子獨許以“好學”（《論語·雍也》）。顔子於孔子“具體

而微”（《孟子·公孫丑上》），顔子死而孔子傷歎“天喪予”（《論

語·先進》）。孔子“祖述堯舜”是欲繼承二帝之盛德，“知德者

鮮矣”《論語·衛靈公》，而顔子以“德行”著（《論語·先進》）。

顔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滕

文公上》）是顔子亦有“祖述堯舜”的自覺。顔子有復聖之資，故

而能悟“祖述”之義。孔門之中，以子貢之智且不敢“望回”

（《論語·公治長》），是以不聞夫子精微之言。至若時君世主，

皆“斗筲之人”（《論語 · 子路》），更不足與語“祖述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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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矣〔１５〕。

不過，孔子“祖述堯舜”可能已是“知天命”以後，甚至是晚

年的事情。除顔子之外，孔子還分别與宰我、子游、子羔講述過

堯舜的故事。錢穆先生推測宰我“與回賜年相上下”〔１６〕，而《史

記》云顔子“少孔子三十歲”，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羔“少

孔子三十歲”（《仲尼弟子列傳》），以教學次第而論，三子得聞堯

舜之説皆當在孔子五十歲以後矣。且孔子論五帝德，以爲“禹、

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也”，對宰我“上世之傳，隱微之説，

卒業之辨，闇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的話不置可否，雖然“予也

非其人也”，恐怕那時孔子亦尚未以“祖述堯舜”爲意。以顔子

束脩入孔門計，孔子已經四十五歲矣。又孔子不可能在顔子初

有所成時便與論大道，而必待數年甚至十數年後知顔子“肖

己”，才肯告訴他“憲章”、“祖述”之義。至若孔子與子游論“大

同”、“小康”之分，已是周遊返魯以後事矣。孔子返魯之後，不

再求仕，專心教育和整理前代文獻，删《詩》、《書》，定禮，正樂，

序《易傳》，作《春秋》。

有學者認爲孔子晚年思想體系中“道”與“德”的成分增

加〔１７〕，這個觀察正與孔子向“祖述堯舜”的轉變相一致。既已

考證孔子確實“祖述堯舜”矣，那麽他“祖述堯舜”的内涵又是什

麽呢？

二、 “允執其中”與一贯之道

《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這裏“祖述”與“憲

章”相對爲文，是説孔子既“祖述堯舜”，又“憲章文武”，二者是

並列關係。那麽，孔子“憲章文武”的是什麽？“祖述堯舜”的又

是什麽呢？鄭氏曰：“孔子所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

王、武王之法度。”〔１８〕朱子曰：“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

守其法。”〔１９〕先儒以形而上之道與形而下的法度分别作爲“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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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與“憲章”的内容。文武之法度見諸周之禮樂制度，而所謂

“堯舜之道”，具體指什麽？可能還需要從孔子所繼承的、舜之

紹堯的那個“德”去考察。

　 　 （一）堯舜之道

考察堯舜之道，不妨從孔子對《韶》樂的評價切入。孔子評

價《韶》云：“盡美矣，又盡善也。”（《論語·八佾》）皇氏曰：“夫

聖人制樂，隨人心而爲名。韶，紹也。天下之民樂舜揖讓紹繼堯

德，故舜有天下而制樂名《韶》也。美者，堪合當時之稱也。善

者，理事不惡之名也。”“《韶》樂所以盡美又盡善，天下萬物樂舜

繼堯，而舜從民受禪，是會合當時之心，故曰‘盡美’也。揖攘而

代，於事理無惡，故曰‘盡善’也。”〔２０〕朱子曰：“美者，聲容之盛。

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是以其樂盡美；堯舜之道“性

之也”，故又盡善〔２１〕。無論從“堪合當時之稱”、“理事不惡之

名”去理解，還是從“聲容之盛”、“美之實”去理解，其實質皆是

贊頌堯舜德之盛。孔子十分仰慕舜紹堯之盛德，以致在齊聞

《韶》，“三月不知肉味”（《論語·述而》）。

舜紹堯之盛德非一般之“盛”，乃是至盛。孔子曰：“大哉堯

之爲君也！巍巍乎！”（《論語·泰伯》）又曰：“後世雖有作者，

■帝弗可及也已矣。”（《禮記·表記》）“盡”是悉、空之義，“盡

善”、“盡美”就是美善的無以復加之謂，也即至善至美矣。堯舜

至盛之德，還見諸季札對《韶》樂的評價。襄公二十九年，吳公

子季札聘魯觀樂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

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

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左傳·襄二十九年》）這個“德

至矣哉”，非僅贊頌《韶箾》的聲容之盛，更是贊頌它所體現的堯

舜之至德。什麽德行才可以稱之爲“至德”呢？孔子曰：“中庸

之爲德也，其至矣乎！”（《論語·雍也》）蓋孔子所仰慕的堯舜之

至德，即是這個“中庸”之德。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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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

乎？”（《中庸》）

庸，“常也”（《爾雅·釋詁》），“用也”（《説文·用部》）。

所謂“中庸”，即言“用中爲常道也”〔２２〕。子曰“中庸之爲德”，此

云“用中爲常道”，兩種説法豈不是不一致嗎？《爾雅》云：路、

行，“道也”（《釋宫》）。董子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

（《漢書·董仲舒傳》）《説文》曰：道者，“所行道也”（《辵部》）。

德，古文作“惪”。《禮記》曰：“德者，得也。”（《樂記》）《説文》

曰：“外得於人，内得於己也。”（《心部》）朱子解孔子“志於道，

據於德”之語曰：“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德者，

得也，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也。”〔２３〕蓋“中”即人所須遵行的

至道，能常用之不失則爲至德矣。程子以“不易”釋庸，朱子以

“平常”釋庸，“不易”在“平常”之義中，“平常”亦是言“中”常然

不易，可以常行，實亦“用中爲常道”也〔２４〕。得“中”道而弗失，

常行之不易，與“允執其中”之義正相通。《爾雅》曰：允，“信

也”（《釋詁》）。《説文》曰：信，“誠也”（《説文·言部》）。皇氏

曰：“執，持也。”〔２５〕朱子曰：“執，謂守而不失。”〔２６〕“允執其中”

就是信誠地執持“中”道，守之不失。執持不失不是寶之藏之，

而是要用之行之，這正是“中庸”的真義。

“允執其中”一語出自《論語·堯曰》篇，堯命舜曰：“咨，爾

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舜亦

以命禹。今本《尚書·大禹謨》記舜命禹，增“允執其中”一語爲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厥，其也，

是常訓。朱子奉十六字爲理學圭臬，認爲它是“道統之傳”。朱

子曰：“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

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

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

庶幾也。”又曰：“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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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

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

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

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

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２７〕孔子歷文、武、周、召而接

夫堯、舜“道統之傳”，那麽他的“祖述堯舜”，實質必然是繼承堯

舜相授受而允執弗失的那個“中”道了。

　 　 （二）一以貫之

“中”道就是孔子所説的“一以貫之”之道，它貫穿於孔子的

思想，貫穿於經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脈相承。

《論語》中孔子曾兩次説“一以貫之”。一曰：“參乎！吾道

一以貫之。”（《里仁》）一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

與？”“非也，予一以貫之。”（《衛靈公》）這個“一以貫之”的東西

是什麽呢？孔子没有説，子貢也没有説，唯曾子曰：“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考之《中庸》，子曰“忠恕違道不遠”，是“忠恕”尚

未達於道，如何便能“一以貫之”呢？東坡曰：“以爲一以貫之難

言也，非門人之所及，故告之以忠恕。”〔２８〕實際上已經不認同曾

子的理解，只是仍認爲“忠恕”雖不就是一貫之道，亦在那個

“一”之中。後來的學者多從東坡之説，或更進而指出孔子的一

貫之道即是“誠”〔２９〕。以“誠”爲一貫之道，是從《中庸》作出的

理解，持這一觀點的全祖望即曰：“一貫之説不須注疏，但讀《中

庸》，便是注疏。”〔３０〕然《中庸》論“誠”本是闡釋“中”，若從《中

庸》去理解，則與其説孔子的一貫之道是“誠”，毋寧説是那

個“中”〔３１〕。

“中”道一以貫之於孔子的言行。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

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３２〕，小人而

無忌憚也。”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３３〕曰：“道之不

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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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禄可辭也，

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中庸”之爲至德，孔子

推崇備至而歎其難能，故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論語·子路》）雖不得“中行”而與之，孔子既能“執兩用中”，

既能“擇善固執”矣。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

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論語·子罕》）又曰：

“素隱行怪〔３４〕，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

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

能之。”（《中庸》）朱子曰：“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

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

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

也。”〔３５〕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爲政》）“不踰

矩”即是不踰中道，是遵循中道而行，是“允執其中”矣。

朱子曰：“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

故“中”道不唯一以貫之於孔子的思想言行，亦是堯、舜、禹、湯、

文、武執之弗失者。堯之命舜，曰“允執其中”，已見之於《論

語·堯曰》。而舜“求中”、“得中”以紹堯緒的過程，更詳載於清

華簡《保訓》篇，曰：“昔舜舊作小人，親耕于鬲茅，恐求中。自稽

氒志，不違于庶萬姓之多欲。氒又施于上下遠邇，迺易位設稽，

測陰陽之物，咸順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實變名，身兹備，隹

允。翼翼不解，用作三降之悳。帝堯嘉之，用授氒緒。”〔３６〕舜

“恐求中”，“既得中”，故“帝堯嘉之，用授氒緒”，帝堯所以嘉舜

而授之緒者，以其“得中”。孔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

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

乎？”（《中庸》）是孔子明確稱頌帝舜能“用中”也。

堯命舜以“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論語·堯曰》）。禹

湯不相及，然伊尹暨湯“咸有壹德”（《禮記·緇衣》引《尹

吉》）〔３７〕。正義曰：“德者，得也，内得於心，行得於理。既得其

理，執之必固，不爲邪見更致差貳，是之謂一德也。”〔３８〕其實，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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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説的湯能“允執其中”。清華簡《保訓》曰：“昔微假中于河，以

復有易，有易服氒辠。微亡害，迺歸中于河。微志弗忘，傳貽子

孫，至于成湯，祗服不懈，用受大命。”〔３９〕成湯“祗服不懈”者，

“服中”也。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孟子·離婁下》）

湯與文、武又不相及，然《保訓》是文王戒武王遺言，曰：“於呼，

祗之哉！”“於呼！發，敬哉！”〔４０〕是戒武王當學舜、湯敬服“中”

之不解。武王滅殷，又有箕子獻之“洪範九疇”，五曰“建用皇

極”（《尚書·洪範》）。傳曰：“皇，大也。極，中也。凡立事當

用大中之道。”〔４１〕朱子曰：“皇是指人君，極便是指其身爲天下

做個樣子，使天下視之以爲標準。”〔４２〕然人君何以便爲天下做個

標準？不亦須“允執其中”乎？

“中庸”之義，一以貫之於經傳。其在《易》，則曰：“恒，亨无

咎利貞，利有攸往。”（《恒》）《繫辭》曰：“恒，德之固也。”又曰：

“恒以一德。”其在《書》，則曰：“各設中于乃心”（《盤庚中》），

“作稽中德”（《酒誥》），“作汝民極”（《君奭》），“罔非在中”、

“咸庶中正”（《吕刑》）〔４３〕。其在《詩》，則曰：“淑人君子，其儀

一兮”；“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曹風·鳲鳩》）；“厥德不回，以

受方國”；“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大雅·大明》）；“立我烝民，

莫匪爾極”（《周頌·思文》）。至若樂之和，禮之别，《春秋》之

“道名分”（《莊子·天下》），無不貫穿著“中庸”的精神。

三、 “祖述堯舜”與“道統之傳”

“中”道一以貫之於經傳，堯、舜、禹、湯、文、武、孔子一脈相

傳，這個傳承譜系不正是朱子所説的“道統”麽？余英時先生認

爲，“統”即孟子“創業垂統”（《孟子·梁惠王下》）之“統”，朱子

所謂“道統”就是“道”在人之世界的外化〔４４〕。葛兆光先生認

爲：“所謂‘統’，其實只是一種虚構的歷史系譜。”〔４５〕從《中庸章

句序》的語境來分析，朱子使用“道統”這個概念，正是指“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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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聖神繼天立極”以來傳承“道”的那個統緒、那個歷史系譜。

只是説“虚構”，毋寧説建構更能體現“道統”形成所藴涵的歷史

認同、文化自覺的意義。從文獻來看，“道統”這個概念最先由

朱子提出，但堯、舜、禹、湯、文、武、孔子這一傳承譜系卻非朱子

建構，也不是唐儒或漢儒建構，而是其來有自矣〔４６〕。那麽，這個

“道統”是怎麽形成的呢？

朱子是從《論語·堯曰》篇入手來闡述“道統”的。考《堯

曰》篇三章：第一章“并陳二帝三王之道”，既載堯之命舜、舜之

命禹之辭，又記湯、武誓師之文，自“謹權量”至“公則説”諸語則

明二帝三王“安民取治”之同法；第二章次以孔子答子張問“從

政”之言，“明孔子之德同於堯舜諸聖也”；第三章復綴以孔子論

天命諸語，“明孔子非不能爲而不爲者，知天命故也”〔４７〕。第一

章没有“子曰”之文，朱子曰：“嘗見説，《堯曰》一篇是夫子誦述

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先儒亦只是如此説。然道理緊要卻

不在這裏。”〔４８〕朱子所謂“嘗見説”，蓋亦是程門的一種認識。

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

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

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

旨也。”〔４９〕《論語》是後人所編，三章次第自然是編者的意思，但

第一章既是孔子之言，則如《孟子·盡心下》末章，孔子不亦有

“接夫道統之傳”的意思麽？程氏考證云：“《堯曰》一章是《論

語》全書後序”，自“謹權量”至“公則説”皆孔子語，二、三章於

“《古論語》本係别爲一篇”〔５０〕。程氏没有否定第一章是孔子之

言，若如其所考，則孔子本有接續“道統”的自覺而後學記之也。

有學者認爲《堯曰》篇第一章不是孔子之言，如前述崔東壁

即疑它是後人續入，顧頡剛先生推斷它出於戰國之末、秦漢之

交。依這種觀點，則《堯曰》篇所展示的“道統”就只能是《論

語》編輯者所建構。那麽，除了《論語·堯曰》篇之外，孔子可曾

還提到過那個“道統”嗎？從傳世與出土的文獻來看，目前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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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不能找到孔子明確的表達。不過，孔子曾修撰《尚書》，《尚

書》的編次與“道統”大有關係。《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

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

傳，上紀唐、■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近代疑古學者一度

否定這種説法，劉起釪先生考定《尚書》只能是孔子編成，甚至

《堯典》一篇還是孔子親自寫定〔５１〕。經秦火，至漢伏生所傳，止

餘二十八篇〔５２〕。《今文尚書》二十八篇已遠非孔子編撰之完

本，但■、夏、商、周四個部分卻依然保持著原來的編次———《堯

典》、《■陶謨》然後《禹貢》〔５３〕。這個編次，以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相繼的意味躍然紙上。《尚書》最後一篇應是《費誓》，

蓋孔子欲以魯繼周“作新王”。伏生曾是秦博士，二十八篇經秦

更定〔５４〕，《費誓》下復綴以《秦誓》，蓋是嬴秦亦欲接續“道

統”耶？

以魯“作新王”，是説的孔子作《春秋》之事。孟子曰：“天下

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堯、舜、文、武、周公先後相繼。“世衰道

微，邪説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

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作

《春秋》是天子之事，而孔子爲之，孔子欲繼承堯、舜、文、武、周

公以致治也。所以董子便説“《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正魯，

尚黑，絀夏，親周，故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太史

公亦引述董子語解釋孔子爲何作《春秋》，曰：“周道衰廢，孔子

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

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

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太史公又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

下辨人事之紀，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

存亡國，繼絶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史記·太史公

自序》）

董子、太史公的説法皆源於《春秋公羊傳》，而《公羊傳》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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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説孔子作《春秋》是道堯舜之道。《公羊傳·哀公十四年》

曰：“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

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

君子也？”何氏曰：“堯舜當古歷象日月星辰，百獸率舞，鳳皇來

儀。《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天文，四時具，然後爲年，以敬授

民時，崇德致麟，乃得稱大平。道同者相稱，德合者相友，故曰樂

道堯舜之道。”又曰：“末不亦樂後有聖漢，受命而王，德如堯舜

之知孔子爲制作？”正義曰：“謂孔子之道同于堯舜，故作《春秋》

以稱述堯舜是也。”“言孔子之德合于堯舜，是以愛而慕之，乃作

《春秋》，與其志相似也。”又曰：“孔子之道既與堯舜雅合，故得

與堯舜相對爲首末，然則指孔子言‘不亦’也，堯舜之時預知有

己而制道術，預知有己而爲君子而慕之，己亦預制《春秋》授劉

帝，是孔子亦愛慕堯舜之知君子而效之。”〔５５〕曰“己亦預制《春

秋》授劉帝”，顯是漢儒附會之説。然謂孔子之道同於堯舜並效

而著《春秋》，以爲後世制法，則是孔子的自覺。

爲後世制法，莫重於正名分。《莊子·天下》曰：“《春秋》以

道名分。”所謂正名分或曰道名分，也即太史公説的“别嫌疑，明

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史記·太史公自序》）。

若貶吳、楚之王曰“子”，“天王狩于河陽”之類，皆是“道名分”

的範例。《春秋》何以“道名分”呢？杜氏曰：“仲尼因魯史策書

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

法。”“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５６〕

孔子“從周”，其因魯史以制《春秋》，實據周禮以定名分，繼周以

明王道。

孔子作《春秋》，據周禮以正名分，道堯舜之道以致太平，致

太平是最高理想。《公羊傳·隱公元年》分《春秋》爲“所見”、

“所聞”、“所傳聞”三世，何氏曰：“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

之中，用心尚麄觕，故内其國而外諸夏。”“於所聞之世，見治升

平，内諸夏而外夷狄。”“至所見之世，著治大平，夷狄進至於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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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５７〕若“百獸率舞，鳳皇來

儀”，正太平之休應。

《春秋》道堯舜之道，不就是“祖述堯舜”麽？而遵周公之遺

制，不就是“憲章文武”麽？且前文論孔子答顔淵問爲邦，既明

“憲章”、“祖述”之義，則斯義不容不貫徹於爲後世立法的《春

秋》之中。故鄭氏注《中庸》，便以孔子作《春秋》事釋“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之義。鄭氏曰：“此以《春秋》之義説孔子之德。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

所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正義曰：

“祖，始也。言仲尼祖述始行堯舜之道也。”“憲，法也。章，明

也。言夫子發明文武之德。”又曰：“此言子思賛揚聖祖之德，以

仲尼修《春秋》而有此等之事也。”〔５８〕當然，孔子修《春秋》自兼

“祖述堯舜，憲意文武”二事，但《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卻不限於修《春秋》事。鄭氏只以修《春秋》事釋“祖

述”、“憲章”，未免失之狹隘。

孔子構建這個“道統”，並非鑿空，而是源於華夏早已形成

的古史系統。周初諸《誥》，周人儼然以繼夏、殷有天命者自居。

而據《左傳》、《國語》、《逸周書》中不同篇章對古史傳説的稱

述，可知在夏代之前，還有■代。■代常特指帝舜的時代。帝舜

之前還有帝堯，帝堯之前還有帝嚳，帝嚳之前還有帝顓頊，帝顓

頊之前還有黄帝等。展禽追述祀典，更是清晰地以黄帝、顓頊、

帝嚳、堯、舜、鮌、禹、契、冥、湯、稷、文、武這樣一個人物譜系將上

述古史系統呈現出來（《國語·魯語上·海鳥曰爰居》）。孔子

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黄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

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

宋。”〔５９〕（《禮記·樂記》）從展禽所述祀典與周所封“三恪”、

“二王之後”的譜系來看，堯舜之前有帝嚳、顓頊、黄帝，文武之

前有鮌、禹、契、冥、湯、稷，何以《中庸》止云“仲尼祖述堯舜，憲

章文武”呢？這其實是《中庸》對孔子之思想學術淵源的一種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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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概括，蓋禮樂制度與時損益，故法其“郁郁乎文”者；道則不增

不減，故述其德之盛者。

四、 結 束 語

孔子“憲章文武”，文武之禮樂制度非不藴道，但德之盛者

莫若堯舜，故孔子於道的層面則“祖述堯舜”。孔子“祖述堯

舜”，可能已是他“知天命”，甚至是周遊列國以後思想學術上的

一個重大變化。孔子所祖述於堯舜的“道”，就是被儒家視爲最

高和極至的“中”道。接續斯“道”，堯之命舜、舜之命禹曰“允執

其中”，在伊尹、成湯曰“咸有壹德”，在武王、箕子曰“建用皇

極”，至孔子以降則曰“中庸”。文獻闕如，堯舜的傳説中到底有

多少遠古的史影，已無從確考，但堯、舜、禹、湯、文、武這個“道

統”確實存在於先秦文獻之中，存在於古人的思想世界之中，體

現了古人的一種文化認同，代表著華夏文化發展演變的歷史脈

絡。“道統之傳”有自來矣，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孔

子“祖述堯舜”，即是要自覺地接續這個“道統”，傳承“自上古聖

神繼天立極”以來的那個“中”道。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

（《論語·里仁》）“中”道一以貫之於孔子的全部思想，貫穿於

經傳。禮樂制度與時損益，道則不增不損，在堯、舜時是那個樣

子，至禹、湯時亦是那個樣子，在文、武、周公時是那個樣子，至孔

子時依然是那個樣子。

自孔子以降，這個“道統”成爲華夏文明延續不息的一個象

徵。若曾子、子思子、孟子，皆贊襄此“道統之傳”者。曾子作

《大學》，子思子傳《中庸》，孟子“距楊、墨，放淫辭”（《孟子·滕

文公下》）。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

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

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

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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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

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孟子·盡心下》）荀子“法後王”，於孔子之下綴以子弓，曰：

“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

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説，如是則天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

迹著矣。”（《荀子·非十二子篇》）《吕氏春秋》的作者亦欲繼承

“道統”，只是又在孔子之下綴以墨翟（《有始覽·諭大》、《士容

論·務大》）。至太史公，猶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

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

《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

乎！小子何敢讓焉。”（《史記·太史公自序》）

（作者：浙江科技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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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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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仲尼”，如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毁也。”（《論語·子張》）

〔３ 〕　 在顧氏之前，已有清崔東壁疑《論語·堯曰》三章係後人續入。顧氏繼其續，

認定《論語·堯曰》篇“早則出於戰國之末，遲則當在秦漢之交”。見［清］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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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讓傳説起於墨家考》，吕思勉、童書業編著：《古史辨（七）》（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下册，頁 ６２。

〔４ 〕　 童書業：《“帝堯陶唐氏”名號溯源》，《古史辨（七）》，下册，頁 １—３０。

〔５ 〕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清華大學購得一批竹簡，整理者推斷它是戰國中晚期之際的文

獻。其中有《保訓》一篇，載有堯舜事迹，若真是文王遺言，則堯舜傳説在殷

末已經存在。但有學者對它的寫成年代提出了質疑，有待進一步考證。見

李學勤主編：《〈保訓〉釋文》，《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

局，２０１０ 年），下册，頁 １４３。姜廣輝：《〈保訓〉十疑》，《光明日報》第 １２ 版，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４ 日。姜廣輝：《“清華簡”鑒定可能要經歷一個長期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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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簡，《國語·鄭語·桓公爲司徒》篇有伯夷佐堯，伯翳佐舜之文，那麽堯舜

傳説的出現也不會遲於西周之末。

〔６ 〕　 孔子問禮老子之事，先儒多有所疑。錢穆先生考證云：“不徒其年難定，抑且

其地無據，其人無徵，其事不信。”見錢穆著：《先秦諸子繫年》（北京：商務印

書館，２００５ 年），頁 ９。

〔７ 〕　 晉史趙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

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

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帝。臣

聞盛德必百世祀，■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左傳·昭公

八年》）孔子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黄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

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禮記·樂記》）

〔８ 〕　 馬承源：《〈子羔〉釋文》，《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頁 １８４—１９９。

〔９ 〕　 劉起釪先生據《左傳·襄二十九年》“請觀於周樂”和《論語·述而》“子在齊

聞《韶》”語，認爲《韶》是周樂，與舜無關，實是對文獻的■解。考《左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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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請觀於周樂”者，蓋指周王室所用之樂，非指周人制作之樂，何以不能傳

自前代？《論語》所謂“子在齊聞《韶》”者，乃是指孔子聞《韶》的地點，而非

謂《韶》爲齊人制作也。《韶》爲舜樂之説，當淵源有自，非儒家所附會。見顧

頡剛、劉起釪著：《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５ 年），第一册，

頁 ４９２。

〔１０〕　 傳曰：“言‘簫’，見細器之備也。”見《尚書正義》卷五《益稷第五》，［清］阮元

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０ 年），上册，頁 １４４ 上。

〔１１〕　 正義曰：“蓋《韶》樂兼‘簫’爲名，‘簫’字或上或下耳。”見《春秋左傳正義》

卷三九《襄二十九年》，［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０ 年），下册，頁 ２００８ 中。

〔１２〕　 《春秋左傳正義》卷三九《襄二十九年》正義，［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

疏》，下册，頁 ２００８ 中。

〔１３〕　 上博簡《子羔》篇中，孔子只是對堯舜有很高的贊譽，而非是對“祖述堯舜”的

表達。《大戴禮記》中的《四代》、《誥志》、《用兵》、《少閒》皆記“公”與“子”

的問答，其“子曰”皆有稱述堯舜，但四篇文獻通篇只是“子曰”、“公曰”，且

議論辭氣與《論語》中孔子的言論明顯有異，很難判斷其“子曰”之“子”是否

孔子。

〔１４〕　 若宰我問五帝德，孔子既不得已而答之，乃曰：“予！大者如説，民説至矣。

予也非其人也。”（《大戴禮記·五帝德》）

〔１５〕　 《莊子·至樂》篇云：顔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問其故，子曰：“善哉汝

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

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

堯、舜、黄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内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

人惑則死。”雖是一則寓言，卻生動地説明了時君世主不足與語大道的事實。

〔１６〕　 錢穆著：《先秦諸子繫年》，頁 ６５。

〔１７〕　 周生春、明旭：《論孔子爲學的歷程及其思想的演變》，《哲學研究》２００３ 年第

６ 期；頁 ３１—３５。

〔１８〕　 《禮記正義》卷五三《中庸》，［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下册，頁 １６３４

下、頁 １６３５ 中。

〔１９〕　 ［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３ 年），頁 ３７。

〔２０〕　 ［魏］何晏集解，［梁］皇侃義疏：《論語集解義疏》（《知不足齋叢書》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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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語八佾第三》。

〔２１〕　 ［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頁 ６８。

〔２２〕　 《禮記正義》卷五二《中庸第三十一》注，［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下

册，頁 １６２５ 下。

〔２３〕　 ［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頁 ９４。

〔２４〕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６ 年），第 ４ 册，頁

１４８１—１４８４。

〔２５〕　 ［魏］何晏集解，［梁］皇侃義疏：《論語集解義疏》，卷一〇《堯曰第二

十》疏。

〔２６〕　 ［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頁 ２９４。

〔２７〕　 同上書，頁 １４—１５。清儒考定今本《大禹謨》是後世依託之作，“惟危”、“惟

微”之文出自《荀子·解蔽篇》所引《道經》。但這無損於朱子所説的“道統

之傳”，因爲十六字的核心是“允執厥中”一語，其餘十二字只是對它進一步

的説明，“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

〔２８〕　 ［元］陳天祥撰：《四書辨疑》（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論語·里仁》。

〔２９〕　 程氏總結前人對這一問題的討論，曰：“約之不外一貫卽在忠恕之中及在忠

恕之外二説。”所謂“在忠恕之中”，實是認爲“忠恕”就是孔子的一貫之道。

所謂“在忠恕之外”，則是認同東坡的觀點，即雖不認爲“忠恕”就是孔子的一

貫之道，亦認爲它在那個一貫之道中。又程氏引真德秀《四書集編》“孔子告

曾子以一貫本是言誠”一段，不見於《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見程樹德

撰：《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０ 年），第 １ 册，頁 ２６３—２６７。

〔３０〕　 ［清］全祖望著：《經史問答·論語答范鵬問》，《皇清經解》（學海堂刻本），

卷三〇七。

〔３１〕　 傅佩榮教授認爲孔子“一以貫之”者是“仁”。但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

於仁，游於藝”（《論語·述而》），則“仁”不同於“道”明矣。又孔子曾不敢以

“聖與仁”自居（《論語·述而》），豈會告訴弟子自己“仁”以貫之哉？見傅佩

榮著：《解讀論語》（上海：上海三聯書店，２００７），頁 ５６、２３７。

〔３２〕　 通行本無“反”字，但按文義與鄭注皆應有“反”字，或“反”訛爲“之”耶？《釋

文》曰：“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據補。見《禮記正義》卷五二《中庸

第三十一》，［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下册，頁 １６２５ 下。

〔３３〕　 《論語·雍也》篇亦録此語而稍異，其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

２４１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一期）



久矣。”

〔３４〕　 朱子曰：“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也。”見［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

注》，頁 ２１。

〔３５〕　 ［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頁 ２２。

〔３６〕　 引清華簡《保訓》之文，聊備其説，非唯一之論據，下同。又學術界對於《保

訓》篇“中”字的涵義也爭議很大，或理解爲“文書”、“標杆”、“天數”、“師

衆”等，或訓爲“常”、“和”等，關涉複雜，需要專文考證。本文徑取李學勤教

授之觀點，認爲它即是“中庸”之中。見李學勤主編：《〈保訓〉釋文》，《清華

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下册，頁 １４３。李學勤：《論清華簡〈保訓〉的幾個問

題》，《文物》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頁 ７６—７８。

〔３７〕　 壹，古字（《説文·壹部》），郭店楚簡《緇衣》、清華簡《尹誥》、今本《古文尚

書》皆作“一”。

〔３８〕　 《尚書正義》卷八《商書·咸有一德第八》，［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上册，頁 １６５ 中下。

〔３９〕　 李學勤主編：《〈保訓〉釋文》，《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下册，頁 １４３。

〔４０〕　 同上注。

〔４１〕　 《尚書正義》卷一二《周書·洪範第六》，［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上

册，頁 １８８ 上。

〔４２〕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６ 年），第 ５ 册，頁 ２０４４。

朱子曾專作《皇極辨》，論“極”當爲標準之義（［宋］朱熹撰：《晦庵先生朱文

公文集》，《四部叢刊》景明嘉靖本，卷七二《雜著·皇極辨》）。陸象山主張

訓“極”爲中，並與朱子有辯論（［宋］陸九淵撰：《象山先生文集》（明正德刊

本），卷一二《書·與朱元晦·二》、卷二三《雜著·荆門軍皇極講義》）。蔡

沈《書經集傳》從師説，但於《序》中曰“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云

云，蓋亦以極爲“中”義也。余英時先生認爲朱子訓“極”爲標準，有針砭時政

的考量在其中（余英時著：《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

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２００４ 年，下册，頁 ８０９—８５３）。

〔４３〕　 陳氏曰：“刑之本必主於德，而刑之用必合於中，德與中爲《吕刑》一篇之綱

領。”又曰：“刑必合於中，而後刑即所以爲德。”見［元］陳櫟撰：《書集傳纂

疏》（《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卷六《吕刑》，頁 ５２。

〔４４〕　 余英時著：《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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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２００４年），上册，頁 ７—３５。唯余先生認爲“道統”兼

包内聖外王，故孔子没能繼承“道統”，而是走向了開創“道學”以傳承“道體”

的新路，則有進一步討論的餘地。朱子之後，“道統”的内涵進一步豐富，成爲

儒家第二期發展中的重要議題，學術界的討論甚夥，無關本文主旨，兹不贅述。

〔４５〕　 葛兆光：《道統、系譜與歷史———關於中國思想史脈絡的來源與確立》，《文

史哲》總第 ２９４ 期（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頁 ４９。

〔４６〕　 馮友蘭認爲“道統”是韓愈、李翱爲“道學”制造的歷史依據。見馮友蘭著：

《中國哲學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中册，頁 ６９８。

〔４７〕　 ［魏］何晏集解，［梁］皇侃義疏：《論語集解義疏》，卷一〇《論語堯曰第

二十》。

〔４８〕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６ 年），第 ３ 册，頁 １２１５。

〔４９〕　 ［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頁 １９４。

〔５０〕　 程樹德撰：《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０ 年），第 ４ 册，頁 １３８０。

〔５１〕　 顧頡剛、劉起釪著：《尚書校釋譯論》，第一册，頁 ５０６—５２０。

〔５２〕　 今本《古文尚書》析二十八篇爲三十三篇，又合東晉所出“古文”二十五篇，共

五十八篇。

〔５３〕　 先秦或無“■書”之名，而《堯典》、《■陶謨》與《禹貢》、《甘誓》等同在“夏

書”，但這個篇目的編次依然是先■而後夏。見劉起釪著：《尚書學史》（北

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９ 年），頁 ６—７。

〔５４〕　 陳夢家著：《尚書通論（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５ 年），頁 １３５—１４６。

〔５５〕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二八《哀公十四年》，［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下册，頁 ２３５４ 中、下。

〔５６〕　 《春秋左傳正義》卷一《春秋序》，［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下册，頁

１７０５ 上、頁 １７０８ 中。

〔５７〕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隱公元年》，［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下册，

頁 ２２００ 中。

〔５８〕　 《禮記正義》卷五三《中庸》，［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下册，頁 １６３４

下、頁 １６３５ 中。

〔５９〕　 所謂“投殷之後於宋”，蓋是孔子追記之概説。《史記·周本紀》記武王初封

事即不及殷後，曰：“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襃封神農之後於焦，黄帝之後於祝，

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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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Ｙａｏ ａｎｄ Ｓｈｕｎ”

Ｋｏｎｇ Ｘｉａｎｇｌａｉ
（Ｌｅｃｔｕｒｅ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ｍｏｄｅｌｅｄ ｕｐｏｎ Ｋｉｎｇｓ Ｗｅｎ ａｎｄ Ｗｕ ｏｆ

ｔｈｅ Ｚｈｏｕ”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Ｙａｏ ａｎｄ

Ｓｈｕｎ． ”Ｈｉｓ ｍｏｔｉｖｅ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ｗａｓ ｔｏ ｒｅｂｕｉｌ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ｂｙ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ｈｅｒ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Ｒ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Ｍｕｓ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Ｚｈｏｕ． Ｔｈｉｓ ｗａｓ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ｌｉｆｅｌｏｎｇ ｄｅｖ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Ｙａｏ ａｎｄ Ｓｈｕｎ，”

ｈｅ ａｉｍ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ｎ． ” Ｔｈｉｓ ｗａｓ ａ

ｓｕｂｌ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ｗｈｉｃｈ ｔｏｏｋ ｐｌａｃｅ ａｆｔｅｒ ｈｉｓ ａｇｅ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ｈｅａｖｅｎｓ ｍａｎｄａｔｅ”（ｉ． ｅ． ，ｆｉｆ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ａｇｅ）．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ｓ ａ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ｈｅｍｅ ｔｈａｔ ｇｏ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Ｙａｏ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 ｉｔ ｔｏ

Ｓｈｕｎ，Ｓｈｕｎ ｔｏ Ｙｕ，Ｙｕ ｔｏ Ｃｈｅｎｇｔａｎｇ，ａｎｄ Ｃｈｅｎｇｔａｎｇ ｔｏ Ｋｉｎｇｓ

Ｗｅｎ ａｎｄ Ｗｕ，ｗｈｏ ｐａｓｓｅｄ ｉｔ ｄｏｗｎ ｔｏ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ｌｉｎｋｓ ｕｐ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ｉｓ ｌｏｎｇ，

ｅｎｄｕｒｉｎｇ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 ｆｏｒｍ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ｙ，” ｗｈｉｃｈ

ｓｙｍｂｏｌ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ｗａ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ｏｎ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ｓ ｏｌｄ ａｇｅ，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ａｎｄ

ｗｒｏｔｅ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ｗｏｒｋｓ ｒｅｖｅａｌｓ

５４１孔子“祖述堯舜”探微　



ｈｉ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ｈｅｒ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ｙ．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ｌｉｎｋｉｎｇ ｕｐ ｗｉｔｈ ａ ｔｈｒｅａｄ ｏｆ ｏｎ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ｙ，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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